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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一是进一步完善养犬管理体制机制的迫切需要。我市2005年出台的《池州市犬类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9年12月19日宣布失效，常态化养犬管理工作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犬类管理无法可依，《池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对于进一步完善养犬管理体制机制、明确执法监管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进一步规范我市养犬管理的现实需要。随着居民养犬日益增多，犬只数量增长较快，2016年以来，我市因犬伤接种狂犬疫苗人数逐年上升，犬吠扰民、犬只伤人等涉犬类警情和政府服务热线投诉逐年递增，部分养犬人随意遗弃犬只，导致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多，影响市民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亟需依法规范管理。
三是进一步协调各方利益、构建人与动物和谐关系的内在需要。养犬管理涉及邻里关系、物业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社会公共秩序等方方面面，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出台一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把过去以及其他地区养犬管理好的经验、做法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对于规范养犬行为、协调各方利益、严格执法监管、倡导文明养犬具有重要作用。
2、 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公安局牵头负责《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具体起草工作。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市公安局会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司法等部门组成考察组，先后赴杭州、嘉兴、佛山、黄山、郑州、南京等市考察学习养犬管理工作，在充分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池州实际，起草了《条例（草案）》
3、 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三十七条，包含了各职能部门工作责任的划分、养犬免疫与登记、养犬行为规范、收留与经营、法律责任。
1、明确了条例的适用范围、管理原则、重点管理区确定规范、政府和部门职责、物业服务企业如何协助开展养犬管理、举报电话的设立等内容。
2、明确了养犬实行免疫和登记制度，规定了限养数量、个人和单位申请养犬登记的条件及登记管理和建立养犬管理信息系统等内容。
3、明确了携带犬只禁止进入区域，规定了携带犬只外出应遵守的规定、不得遗弃虐待犬只以及饲养犬只感染狂犬病或疑似感染狂犬病应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4、规定了收留场所的设立、收留犬只的处置以及犬只经营管理等内容。
5、主要对违法违规行为提出了处理措施，比如规定养犬未经登记、未办理养犬延续变更手续、超过限养数量、饲养烈性犬、未遵守犬只外出规定、犬只粪便未即时清理等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